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单一来源采购项目谈判组织工作规程（服务）

吉林省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SJL-JZ2023050500001DYXMHT1
签订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
签订日期： 2023年05月05日
采购任务通知书编号：采购计划-[2023]-00787号
    吉林省交通信息通信中心需求的IDC机房租赁，经需方与需方指定的单一来源供应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进行协商，双方同意按照下面的条款和条件订立本合同，共同信守。
1．合同标的
	序号
	项目名称
	服务主要内容及标准
	数量
	数量单位
	单价(元)

	小计金额(元)

	服务

	
	
	
	
	
	
	
	时间

	1
	托管机柜(含电费)
	IDC数据中心机柜54架（需提供双路16口标准PDU）。
（1）每个机柜提供用电：服务器、网络机柜48架，提供交流2路32A标准PDU供电方式；磁盘阵列机柜6架，提供交流4路32A标准PDU供电方式。（2）提供设备与机柜PDU之间足够的标准连线。设备摆放应分区布设，分为政务外网及互联网区并划分网络子区、服务器子区、存储子区进行设备布设。
	54
	架
	44800
	2419200
	交货地点：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超越大街与锦湖大路交汇处锦湖大路1566号。服务时间：1、承接上一个合同，其中49个机柜及线路服务期自2023年11月10日起至2024年11月9日止，期限为12个月，具体使用时间如发生变动，双方协商调整。
2、8个机柜，服务期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期限为12个月，具体使用时间如发生变动，双方协商调整。

	
	
	容灾中心机柜3架（需提供双路16口标准PDU）。
（1）每个机柜提供用电：网络机柜1架，提供交流2路16A 标准PDU供电方式；服务器机柜2架，提供交流2路32A标准PDU供电方式。（2）提供设备与机柜PDU之间足够的标准连线。
	3
	架
	44800
	134400
	

	2
	线路
	数据中心互联网带宽
	800
	M
	45000
	17800
	

	
	
	容灾中心互联网带宽
	300
	M
	23425
	5000
	

	
	
	网络链路租用（IDC数据中心到交通大厦10楼机房）
	300
	M
	23425
	5000
	

	
	
	网络链路租用：执法局（原高管局）到交通大厦10楼机房
	600
	M
	40000
	10000
	

	
	
	网络链路租用：执法局（原高管局）到IDC数据中心
	300
	M
	23425
	2000
	

	
	
	网络链路租用（IDC数据中心到容灾备份中心）
	240
	M
	20000
	2000
	

	
	
	运营商至IDC数据中心链路租用（第三方手机信令应用）
	10
	M
	2450
	2000
	

	
	
	网络链路租用费（IDC数据中心到省政府）
	20
	M
	2850
	2000
	

	
	
	办公卡位互联网宽带
	80
	M
	2930
	600
	


2．合同价格：人民币（大写）贰佰陆拾万元整，（小写）2，600，000.00元。
3．提供时间、地点、方式
3.1服务期限：1、承接上一个合同，其中49个机柜及线路服务期自2023年11月10日起至2024年11月9日止，期限为12个月，具体使用时间如发生变动，双方协商调整。2、8个机柜，服务期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期限为12个月，具体使用时间如发生变动，双方协商调整。采购单位指定地点、由供应商负责完成全部服务、验收合格并交付的日期为服务日期。
3.2服务地点：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锦湖大路1566号 。   

3.3 服务方式：供方负责按需方要求提供全部服务并保证验收合格。
4．付款条件和方式 

    4.1供方提供全部服务后应提交下列文件：销售发票[发票抬头格式：吉林省交通信息通信中心，招标文件要求的其他付款文件、验收报告等。
4.2财政付款：政府采购项目资金支付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财政资金支付管理的规定执行。
5．验收：供方提交的服务由需方负责验收。需方根据合同的规定接收服务并验收。验收通过后，需方与供方共同在《吉林省省级政府采购验收报告单》上签字和加盖单位公章，作为验收合格、同意付款的依据。
6．质量保证
见供方《服务承诺书》。
7．履约保证金

  不收。
8．不可抗力
    8.1 如果供需双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不应该承担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因供方或需方先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而后遇不可抗力的情形除外。
    8.2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但不包括供需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以及其它供需双方商定的事件。
8.3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对方。供需双方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
9．税费：（1）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需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需方负担。（2）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供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供方负担。（3）在中国境外发生的与执行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供方负担。
10．争议解决方式
    10.1 需方和供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如果不能协商解决，可以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调解。
10.2 如果调解不成，供需双方达成仲裁协议，向长春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向合同签定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3因合同部分履行引发仲裁（诉讼）的，在仲裁（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诉讼）的部分外，本合同的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11．违约终止合同
    11.1 在需方因供方违约而按合同约定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需方可在下列情况下向供方发出书面通知，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1）如果供方未能在合同规定限期或需方同意延长限期内提供部分或全部货物和服务。（2）如果供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任何义务。
11.2 如果需方根据上述第11.1款的规定，终止了全部或部分合同，需方可以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交服务类似的服务，供方应对购买类似服务所超出的那部分费用负责。供方提交的履约保证金将被作为需方采取上述补救措施的购买资金的一部分。并且，供方应继续履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12. 合同补充条款：无。
13．适用法律：本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14．合同构成：下列文件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1）本合同书；（2）需方的“服务需求及要求”；（3）供方的报价一览表和服务承诺书；（4）规划书、意向书（如果有的话）；（5）吉林省省级政府采购验收报告单；（6）合同的其他附件。

上述合同文件如果有不一致之处，以日期在后的为准。
    15. 合同份数：本合同一式肆份，供需双方各执贰份。 

16. 合同生效：本合同在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采购中心加盖合同章，并且需方收到供方提交的履约保证金后生效。
17．合同修改：除供需双方和采购中心签署书面修改、补充协议外，本合同条件不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   需方：吉林省交通信息通信中心  供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加盖合同专用章）            （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地址：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2518号  地址：长春市解放大路2899号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字）：           授权代理人（签字）：                

                    签字日期：                    签字日期：                

邮政编码：130051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话：   15754390055     

                                                  联系人：  齐飞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湖大路支行

                                                  帐户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帐号：  43190134121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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